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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法院 107 年度第 2次民事學術研討會新聞稿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最高法院於 107 年 9 月 11 日（星期二）與財團法人民法研究基金

會共同舉辦 107 年度第 2 次民事學術研討會，邀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

陳聰富教授、政治大學法學院許政賢教授擔任報告人；最高法院魏大喨

法官、吳青蓉法官擔任與談人。鄭院長及詹森林大法官分別擔任二場次

之主持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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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鄭院長致詞時表示：法官應依法裁判，裁判應具備妥當性及普遍性。

就涉及之種種因素，不但須進行綜合考察判斷，採取最適宜之解決方案，

以求公平結果，法則亦被要求可以一致適用於其他案例，這是司法公信

的根本。抽象規範在相似具體案例運作，大致可以完成公平審判的目的；

但無可避免，某些逸出立法者所預見，或因法規範間之衝突，不僅發生

違反原來追求之公平正義，且與法感情背離之現象，有待以法學方法尋

求個案正義實現，期望可以妥當公允，完成規範之缺塊補遺，並可被普

遍一致地適用。如此之法續造工作，絕對是審判者應為及衷心樂為之司

法志業。 

    研討會第一場主題為「消滅時效之起算點及相關法律問題」，報告

人陳聰富教授從消滅時效起算點究採主觀說或客觀說之爭論出發，進

而論述「請求權可行使時」之認定，就學說及實務上較有爭執之消費借

貸契約之返還請求權、委任契約之交付請求權、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

請求權及代償請求權，消滅時效何時起算之問題，舉最高法院決議及相

關判決，闡述實務見解及學說上之爭議，並提出其個人看法。此外，關

於時效障礙事由，我國現行民法僅有時效中斷與時效不完成二類，並無

時效停止及協商制度之規定，陳教授除說明目前實務上之作法，並整理

及歸納我國現行法及修正草案與德日新舊法、PECL（歐洲契約法原則）

上各類時效障礙事由之異同之處。最後，針對實務上承攬契約中，依情

事變更原則所生之增減給付請求權除斥期間之爭議，陳教授認為承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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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依情事變更原則起訴請求增加給付之判決，性質上屬於形成權之行

使，除斥期間應比照原來承攬報酬給付之請求權時效期間，自工程完工

驗收合格日起算 2 年。與談人吳青蓉法官則認為學說及實務上就「何

謂請求權可行使時」，向有主觀判斷基準說及客觀判斷基準說之爭，雖

最高法院 95 年度第 16 次民事庭會議決議採客觀判斷基準說，惟學者

就認定消滅時效期間起算點之爭議仍有討論，因此吳法官藉由整理、回

顧實務上不同個案之判決，進而就消滅時效期間之起算點做進一步的

探討，其認為相較德國債法及日本民法已陸續就消滅時效制度進行修

法，我國民法消滅時效主要的條文已數十年未予修正，實有全面檢討之

必要。最後，吳法官提出實務上一審法院近十年來各字別事件中，當事

人為時效抗辯之統計，基於罹於長期時效而受敗訴判決之比例不高，代

表人民法意識已有提升，不會輕易讓權利睡著；此外，當初設計短期消

滅時效之立法目的，係基於證據保存不易，惟目前卷證均已數位化，證

據保存不易之考量已大幅降低，因此如何在權利人與義務人間就時效

問題求取平衡，將來修法時應予考量。 

    第二場次主題為「第三人損害之補償」，報告人許政賢教授提及第

三人損害補償源於依法律規定或當事人約定，致實際被害人與請求權

人分屬不同人，形成損害之偶然偏移，基於衡平理念或誠信原則，為免

產生不公平之結果，實務及學理上乃創設第三人補償之觀念。惟無論在

德國或我國法上，均無制訂法上之明文，而屬民法上之法律漏洞，相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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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展雖已逾一個半世紀，但學說上仍有爭議。因第三人補償在德國經由

裁判與學說之多年發展，逐漸在損害賠償法上承認其地位，故許教授從

與第三人補償觀念相關之「債權人利益理論」切入，說明德國法上第三

人損害補償之構成要件，並舉例說明第三人損害補償之 5 種類型。其

認為第三人補償之案例在我國實務上較為罕見，將來若出現類似案例，

經考量當事人及第三人之利益狀態，應先排除附保護第三人作用之契

約、商品製造人責任、買賣或轉讓連鎖、不當得利及不真正連帶債務等

與第三人補償類似之制度，並參酌德國法上第三人補償構成要件、案例

類型及法律效果等相關理論加以判斷。與談人魏大喨法官則從損害賠

償原理出發，並從德日兩國損害賠償之立法例作切入，說明因損害有外

延擴張性，故採全部賠償主義之德國，於損害賠償法藉由債權人利益理

論、相當因果關係，去合理界定損害賠償範圍，並由法官造法創造第三

人損害求償制度，解決有請求權人未受損害、受有損害者無請求權之損

害填補公平需求。並介紹全部損害賠償主義之基本原則、第三人損害求

償之理論構築，並以日本損害賠償原理作比較。魏法官認為，我國損害

賠償法採全部賠償主義之立法例，但不排除有由法官創造第三人損害

求償制度之需求，然如能透過現行契約法、侵權行為法損害賠償法規範

解釋方式，使第三人損害獲得賠償，達成損害填補之目的時，應先尋求

規範解釋。因此，魏法官針對第三人損害求償問題，提出 3 種可能途

徑，並主張第三人損害求償，可藉由民法第 213 條之規範解釋完成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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害填補目的。 

    在報告人及與談人分別為精闢之論述與解析後，綜合討論過程中，

與會人員紛紛踴躍提出各自理念與觀點，報告人及與談人均予以詳細

回應，在意見充分溝通、熱烈討論下，圓滿結束本次盛會。 

 


